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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 14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簡介「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

課程試驗計劃」 (下稱「試驗計劃」 )的籌備情況。  
 
 
背景  
 
2.  為支援婦女兼顧工作與家庭，並進一步回應社會對幼兒

照顧服務的需求，政府將推行一系列優化幼兒照顧服務的新措施。

政府在《二零一五年施政綱領》公布，將推出一項協助祖父母在

家庭環境內成為訓練有素的幼兒照顧者的試驗計劃，以加強對核

心家庭的支援。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六至一七財政年度政府財政

預算案中宣布，該試驗計劃會在二零一六年第一季推出。  
 
 
試驗計劃  
 
3.  二零一五年八月至十一月期間，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
及社會福利署 (社署 )就試驗計劃的構思及框架諮詢了各個相關

的諮詢委員會，包括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人力發展委員會、安

老事務委員會、婦女事務委員會及家庭議會。各委員會均對推行

試驗計劃表示支持。此外，勞福局及社署亦就試驗計劃的內容及

設計諮詢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非政府福利機構。吸納了這些諮

詢過程中所收集的意見，政府制定試驗計劃的具體細節，詳情如

下。  
 
(a) 目標  
 
4.  試驗計劃透過協助祖父母在家庭環境內成為訓練有素的

幼兒照顧者，以強化家庭連繫及跨代關係，並加強幼兒照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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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現支援核心家庭的目標。試驗計劃同時有助推動祖父母長者

透過終身學習創造豐盛晚年。  
 
(b) 目標參加者  
 
5.  試驗計劃的目標參加者是初生至六歲以下幼兒的祖父母

或準祖父母 1，不設年齡上限，教育程度不拘。參加試驗計劃的

祖父母或準祖父母不論教育背景，所得培訓機會完全相同。  
 
(c) 培訓機構  
 
6.  試驗計劃共提供 540個訓練名額。為確保服務質素，九個

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認可為僱員再培訓局提供嬰幼兒照顧基

礎證書 (兼讀制 )課程 2而同時屬於社會福利署 (社署 )恆常津助的

非政府的機構，已獲社署邀請遞交推行試驗計劃的建議書。經社

署審核並確認後，有關建議書均符合服務規格說明內所訂明的條

件，因而各機構均獲委任推行試驗計劃。獲委任推行試驗計劃的

機構名單、所負責地區及獲分配學額的數目詳載於附件。各機構

會盡快在二零一六年三月開展服務。  
 
(d) 訓練課程的時數及內容  
 
7.  考慮到祖父母的體能及生活特點，訓練課程將以兼讀形

式舉辦，每個訓練課程將提供 60小時訓練，每班平均有學員 20
人。  
 
8.  試驗計劃將提供兩項訓練課程，分別為教授照顧初生至

一歲嬰兒技巧的課程及教授照顧六歲以下幼兒技巧的課程，供祖

父母學員選擇。課程內容會參照僱員再培訓局所提供的兩項有關

嬰幼兒照顧基礎證書課程 (兼讀制 ) 的教材，由培訓機構因應試

驗計劃的目的及祖父母學員的特質作出適當調整。  
 
9.  除了教授照顧嬰幼兒的最新知識和技巧，部分課程內容

還會涵蓋家庭為本的主題，例如：準備成為祖父母、有效溝通、

強化跨代關係等。培訓機構並會同時為祖父母及其家人舉辦互助

小組 3和家庭活動 4，以加強跨代支援及共融。  

                                                       
1  指在約六個月內將成為祖父母的人士。 
2  兩項嬰幼兒照顧證書課程分別為教授照顧初生至一歲嬰兒的技巧的嬰兒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 

課程及教授照顧六歲以下幼兒的技巧的幼兒照顧基礎證書(兼讀制)課程。 
3  每個互助小組須最少有四節及有八位參加者(四節或以上計算為兩個活動) 。每個活動須為一小



3 
 

 
(e) 表彰完成訓練的祖父母  
 
10.  為鼓勵祖父母學員積極參與訓練課程，凡出席率達 70%及

獲培訓機構評定將被接納為已掌握嬰幼兒照顧知識與技巧的祖

父母學員，會獲頒授證書。培訓機構必須在合適的時間舉辦證書

頒授典禮，而祖父母學員的家人將獲邀請一起出席。  
 
(f) 培訓機構的跟進服務  
 
11.  培訓機構會透過提供意見指導及個人／家庭輔導等跟進

服務，在訓練課程期內及其後為祖父母學員及其家人提供適切支

援，以協助他們應付在照顧家中嬰幼兒所遇到的困難，解決有關

問題。此跟進服務及第 9及 10段所提及的支援活動與證書頒授典

禮，均須由註冊社工推行和督導。  
 
(g) 撥款來源  
 
12.  試驗計劃為期兩年，所需的開支將由獎券基金承擔。獎

券基金委員會已通過撥款約 330萬元用以推行試驗計劃。  
 
(h) 計劃的監督  
 
13.  在計劃監管方面，培訓機構須每季向社署遞交報表，匯

報訓練課程推行情況。祖父母學員不論出席率為何，培訓機構須

在訓練課程前和後為每位祖父母學員進行評估，並要跟進他們在

修畢訓練課程後照顧嬰幼兒的情況，以及家庭支援及關係的變化。

於完成兩年的試驗計劃後，每個培訓機構均會遞交評估報告。  
 
 
信息推廣及未來路向  
 
14. 該試驗計劃是要強化長者樂頤年，跨代家庭和諧及家居幼兒

照顧支援等信息。除各培訓機構會在地區層面推廣該試驗計劃外，

社署亦會在更廣的層面推動計劃內包涵的信息，就此，社署製作

了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及宣傳海報，以推廣「弄孫為樂、

豐盛人生、三代同行、家庭和睦」的重點訊息。電視宣傳短片及

電台宣傳聲帶將於本年三月開始廣播。  

                                                                                                                                                           
時或以上及有八位參加者。 
4  培訓機構必須為每班二十人的訓練課程提供至少兩個支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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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署會監察試驗計劃的推展進度，並訂立量度成效的指

標。社署亦將設計和採用一致的評估表，用以量度訓練課程對於

達到試驗計劃整體目標的成效。視乎整體評估的結果，社署會審

視課程的設計並總結有關的經驗，作為制訂未來路向的參考。  
 
 
徵詢意見  
 
16.  請各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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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  
獲委任推行計劃的培訓機構名單、負責地區  

及獲分配學額  
 

培訓機構  
負責地區  

(獲分配學額 ) 

獲分配

的  
總學額  

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深水埗  (60) 60 

2. 香港明愛  

黄大仙  (20) 
* 宣 傳 及 招 募 工 作

推展至西貢區  60 
觀塘  (20) 
沙田  (20) 

3.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

司  
中西區  (20) 

60 
離島  (40) 

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

部總處  

元朗  (60) 
* 宣 傳 及 招 募 工 作

推展至北區  
60 

5. 香港童軍總會 
油尖旺 (60) 
*宣傳及招募工作推展

至九龍城區 
60 

6. 循道衞理中心 

東區 (20) 

60 
灣仔 (40) 
*宣傳及招募工作推展

至南區 

7.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荃灣 (20) 

60 
葵青 (40) 

8. 仁愛堂有限公司 

屯門 (40) 

60 
大埔 (20) 
*宣傳及招募工作推展

至北區 

9.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黄大仙 (20) 
*宣傳及招募工作推展

至西貢區 60 
東區 (20) 
深水埗 (20) 

 合計 : 540 

 




